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泗政办发〔2018〕37 号

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泗县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考核办法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泗涂产业园管委会，县

政府有关部门：

经县政府同意，现将《泗县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考核办

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2018 年 12 月 14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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泗县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考核办法

第一条 为落实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的属地监管责任，

有效预防和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切实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

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根据有关规定，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对各乡镇人民政府及县经济开发区

管委会、泗涂产业园管委会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的年度考

核。

第三条 考核工作在县政府领导下，由县清欠农民工工资领

导小组（以下简称县清欠领导小组）负责实施，县清欠领导小组

办公室具体组织落实。考核工作从 2017 年到 2020 年，每年开展

一次。

第四条 考核工作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遵

循客观公正原则，突出重点，注重实效。

第五条 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加强对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

作的组织领导、建立健全工资支付保障制度、治理欠薪特别是工

程建设领域欠薪工作成效等情况。

第六条 县清欠小组办公室组织各成员单位制定年度考核

方案及细则，明确具体考核指标和分值。

第七条 考核工作于考核年度次年年初开始，2月底前完成。

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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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乡镇政府、园区自查。各乡镇政府、园区对照考核方

案及细则，开展年度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情况和成效自查，

填报自查考核表，形成自查报告，于 1 月中旬前报送县清欠小组

办公室。各乡镇、园区对自查报告真实性、准确性负责。

（二）实地核查。2 月下旬前，由县清欠小组办公室组织各

成员单位组成考核组，采取抽查等方式，对乡镇、园区年度保障

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情况和成效实地核查，对相关考核指标进行

评估。实地核查采取听取汇报、抽样调查、核验资料、明察暗访

等方式进行。

（三）综合评议。县清欠小组办公室组织各成员单位根据各

地自查情况，结合实地核查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公安、信访等

部门掌握的情况，进行考核评议，形成考核报告，报县清欠领导

小组审议。

第八条 考核采取分级评分法，基准分为 100 分，考核结果

分为 A、B、C 三个等级。

（一）符合下列条件的，考核等级为 A 级：

1．领导重视、工作机制健全，各项工资支付保障制度完备、

落实得力，工作成效明显；

2．考核得分排在全县前 3 名。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考核等级为 C 级：

1．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不力、成效不明显、欠薪问题

突出，考核得分排在全县后 3 名且低于 85 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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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生 3 起及以上因拖欠农民工工资引发 40 人以上群体性

事件，或发生 1 起及以上因政府投资工程项目拖欠农民工工资引

发 40 人以上群体性事件的；

3．发生 1 起及以上因拖欠农民工工资引发极端事件并造成

严重后果的。

（三）考核等级在 A、C 级以外的为 B 级。

第九条 考核结果报经县政府同意后，由县清欠小组办公室

向各乡镇、园区通报，并抄送县委组织部，作为对各乡镇、园区

领导班子和有关领导干部进行综合考核评价的参考。考核过程中

发现需要问责的问题线索，移交纪检监察机关。

第十条 对考核等级为 A 级的，由县清欠小组予以通报表

扬；对考核等级为 C 级的，由县清欠小组对有关负责人进行约

谈，提出限期整改要求。相关单位应当制定整改措施，并在被约

谈后 2 周内提交书面报告，由县清欠小组办公室负责督促落实。

第十一条 对在考核工作中弄虚作假、瞒报谎报造成考核结

果失实的，予以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依纪依法追究相关人员

责任。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县清欠农民工工资领导小组办公室负

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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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泗县 2018 年度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考核细则
项 目 考 核 内 容 考核说明 分值

1、组织领导
（25 分）

成立农民工工资清欠工作领导小组，并有具体分管负责人 查阅领导小组文件 5 分

把农民工工资清欠工作列入议事日程，有方案、半年小结、年终总结 查阅相关材料，少一项扣 1 分 3 分

落实由政府负责人担任召集人的工作协商机制，定期研究会商，每年至少召开 2 次
农民工工资清欠工作会议 查看会议记录，少一次扣 1 分 2 分

建立并落实治欠保支工作问责制度 5 分

妥善处理上级交办、转办的案件
重点考核按时提交书面情况报告、
查清事实、依法妥善处理等情况（每
起案件 5 分）；无上级交办案件情
况的，可直接得分。

10 分

2、保障措施
（35 分）

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制度。各类用人单位要依法与招用的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并严格
履行，建立职工名册并办理劳动用工备案。在工程建设领域，不论用工长短，坚持
施工企业与农民工先签订劳动合同后进场施工。

5 分

落实农民工工资保障金制度。在建工程项目工资保证金执行情况。 由县清欠办提供 5 分

实施农民工工资“一卡通”制度。建设领域严格落实农民工工资实名制管理和农民
工工资“一卡通”制度，把农民工工资从工程款中剥离出来。 由县清欠办提供 5 分

工资支付监控排查制度。对辖区内用工单位每季度不少于一次拉网式全面摸排，对
农民工工资发放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有拖欠行为的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实施重点
监控。

查阅检查台帐，每少一次扣 5 分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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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妥善处理
欠薪突发性

群体事件
（40 分）

地方政府工程项目因拖欠工程款导致的欠薪问题，在 2018 年底前全部清偿。 5 分

发生群体性讨薪事件时，应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并妥善处理，防止事态蔓延扩大。强
化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隐患排查化解工作，要加强对非法越级上访信息的监测监控，
及时掌握事态动向，提前做好预防工作。

查应急处置预案，无应急预案扣 5
分，因欠薪到县、市、省上访的每
次分别扣 5 分、10 分、15 分，扣完
为止。
发生3起以上因欠薪引发40人群体
性事件或发生 1 起以上因欠薪引发
极端事件并造成严重后果的，考核
直接纳入 C 级。
群体性事件信息由社会治安综合治
理、公安、信访等部门提供或者通
过各种督查督办获取。

3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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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县委办公室，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

───────────────────────────────────────
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 年 12月 1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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